
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校園場地使用收費表 

108年 6月2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場 地 類 別     收          費          表(以 1小時為計算單位) 

視 聽 教 室 

Ａ場地 1500元。 

Ｂ照明 使用照明加收電費150元。 

Ｃ冷氣 使用冷氣加收 600元。 

D電腦 使用電腦加收 15元。 

  E投影機 使用投影機加收 45元。 

  F音響、 

    麥克風 
使用音響、麥克風加收 100元。 

  依以上總和計算收費之。 

禮 堂 

/ 

多 功 能 教 室 

（只提供羽球場

地 與 照 明 ） 

Ａ場地 
禮堂全場 1000 元。大禮堂羽球場一面 200 元，多功能教室 

羽球場一面250元 

Ｂ照明 使用照明加收電費120元。 

Ｃ冷氣 使用冷氣加收360元。 

D電腦 使用電腦加收 15元。 

  E投影機 使用投影機加收 45元。 

  F音響、 

    麥克風 
使用音響、麥克風加收 100元。 

  依以上總和計算收費之。 

第 一 會 議 室 

Ａ場地 500元。 

Ｂ照明 使用照明加收電費60元。 

Ｃ冷氣 使用冷氣加收 300元。 

D電腦 使用電腦加收 15元。 

  E投影機 使用投影機加收 45元。 

  F音響、 

    麥克風 
使用音響、麥克風加收 100元。 

  依以上總和計算收費之。 

頂 溪 講 堂 

Ａ場地 400元。 

Ｂ照明 使用照明加收電費30元。 

Ｃ冷氣 使用冷氣加收 150元。 

D電腦 使用電腦加收 15元。 

  E投影機 使用投影機加收 45元。 

  F音響、 

    麥克風 
使用音響、麥克風加收 100元。 



  依以上總和計算收費之。 

韻 律 教 室 

Ａ場地 250元。 

Ｂ照明 使用照明加收電費30元。 

  依以上總和計算收費之。 

普 通 教 室 每間教室 200元，使用照明加收電費 30元。 

食 育 教 室 

 

Ａ場地 200元。 

Ｂ照明 使用照明加收電費30元。 

Ｃ冷氣 使用冷氣加收 150元。 

D烤箱 使用烤箱加收90元 

 E水波爐 使用水波爐加收40元 

 F瓦斯爐 使用瓦斯爐加收60元 

 G咖啡機 使用咖啡機加收15元 

 H攪拌機 使用攪拌機加收15元 

  依以上總和計算收費之。 

運動場（全場） 1500元。 

備                註 

一、依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辦理。 

二、本收費表未規範之學校場地，其收費參考同性質場地予以訂之。 

三、收費以一小時為計算單位，停車場另訂管理辦法規範。未足一小時者，以一小時計算。 

四、舉辦體育或藝文等活動出售門票者，另加收門票總收入金額之百分之十。 

五、凡借用場地需預演或預先練習者，依使用時數計算。 

六、若收取保證金不得超過總收費額度的二倍。 

七、場地免收或減收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之情形如下： 

    （一）依法規規定得免收或減收者。 

    （二）本局或本局所屬機關、學校為主辦機關者，免收各項費用及保證金。 

    （三）本府其他機關使用場地者，得經學校許可，免收場地使用費。 

    （四）弱勢團體使用場地辦理公益性質活動者，收取半數場地使用費。 

         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情形，應收取其他費用及保證金。 

 

 

 

 



 

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校園場地使用經費計算表（租借以小時計，未足 1小時以 1小時計） 

場 地 類 別 請在要租借的場地設備□內打，並計算其金額。 

視 聽 教 室 

Ａ場地 每小時150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Ｂ照明 每小時15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Ｃ冷氣 每小時60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D電腦 每小時15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E投影機 每小時45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F音響、麥克風 每小時10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禮 堂 

(籃球、羽球場) 

/ 

多 功 能 教 室 

（只提供羽球場地

與照明） 

Ａ禮堂場地 每小時100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禮堂羽球場一面 每小時200元。 租____面，租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多功能教室羽球場一面 每小時250元。 租____面，租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Ｂ照明 每小時12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Ｃ冷氣 每小時36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D電腦 每小時15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E投影機 每小時45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F音響、麥克風 每小時10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第 一 會 議 室 

Ａ場地 每小時50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Ｂ照明 每小時6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Ｃ冷氣 每小時30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D電腦 每小時15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E投影機 每小時45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F音響、麥克風 每小時10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頂 溪 講 堂 

(原第二會議室) 

Ａ場地 每小時40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Ｂ照明 每小時3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Ｃ冷氣 每小時15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D電腦 每小時15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E投影機 每小時45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F音響、麥克風 每小時10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韻 律 教 室 / 

普 通 教 室 

Ａ場地 
□ (韻律)每小時250元。 

□ (普通)每小時250元。 

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

Ｂ照明 每小時3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食 育 教 室 

Ａ場地 每小時20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Ｂ照明 每小時3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Ｃ冷氣 每小時15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 D烤箱 每小時9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 E水波爐 每小時4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 F瓦斯爐 每小時60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   G 攪拌機 每小時15元。 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運動場（全場） 每小時 1500元。 
租______面，共_______元。 

全場租______時，共_______元。 

總          計 
保證金 ______________元。(必填) 

場租金額______________元。(必填) 
簽名: 

備         註 
1.申請金額低於新臺幣 20000元以下，保證金為總金額價格。 

2.申請金額高於新臺幣 20000元以上，保證金酌收臺幣 20000元。 


